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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5 年度职业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课

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

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加快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强化类型特色，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德技并修的高素

质国际化技能人才，辽宁省外国语协会决定设立“2025 年度职业外

语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要求

职业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应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致力

于培养高素质国际化技能人才。研究需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

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校企合作，确保标准落地与课程建设的高质量推

进。同时，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以创新教学模式，加强教师职业发展

和科研能力提升，完善评价体系。此外，推动职业教育“出海”，提

升国际化水平，探索职业外语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发展，构建贯通

培养体系，促进教育体系现代化。

具体研究方向如下：



1.职业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2.职业外语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3.职业外语教育课程标准落地实施路径研究

4.职业外语教育产教融合模式创新与实践探索

5.职业外语教育推动“新双高”建设路径研究

6.“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模式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7.职业外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

8.职业外语教育贯通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9.职业外语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发展机制研究

10.职业外语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策略研究

11.职业外语教育助力“职教出海”策略研究

12.职业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实践研究

13.职业外语教育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

14.职业外语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创新研究

15.职业外语教育教材建设与资源开发研究

16.职业外语教育评价体系构建与完善研究

17.职业外语教育教师职业发展与能力提升研究

二、申报要求

1.课题采取公开申报和单位择优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每所院校申

报的课题总数不得超过 2项。

2.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

参与其他课题。



3.申报课题课题组成员人数不可超过 8 人（不含课题负责人）。

4.不具有高级职称的课题申请人，须由同研究领域两名正高级职

称专家书面推荐方可申报。推荐内容需包含课题负责人姓名、课题名

称、课题负责人的科研能力、课题的学术价值、能否如期完成研究、

能否完成预期成果、推荐人手写签名等。

5.课题成果形式包括：结题报告、调研报告、学术论文、学术著

作、教学软件及资源、教材（纸质教材或电子教材）等与课题有关的

成果。课题组在公开发表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时，应注明本

课题立项名称及项目编号等信息。

6.课题经评审立项后，除不可抗力原因，不得变更课题负责人和

课题研究内容。课题组成员如果发生变更，需在中期检查阶段提出申

请并填写《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经评审专家准许之后，方可变更。

中期检查后，不得变更课题组成员。课题负责人要遵守相关承诺，履

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

三、时间安排

1.立项申请：2025 年 6 月 30 日前

课题申请人通过打印《立项申请书》两份，签字后由学校签署意

见并盖章（加盖学校公章），于上述日期前寄达课题联系地址。不具

有高级职称的课题申请人，申请材料中需包含专家书面推荐（原件一

式两份，两位专家共四份，若无专家推荐，则课题申请无效）。

2.立项评审：2025 年 8 月 31 日前



辽宁省外国语协会组织专家对课题进行评审，并公布立项课题和

资助级别。评审严格遵循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主要程序

包括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立项公示等。

3.中期检查：2026 年 3-5 月

课题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负责中期检查工作，检查范围包括课

题的进度、质量等。

4.课题结题：2026 年 11 月 30 日前，不可延期。

辽宁省外国语协会将组织专家开展结题验收，验收结果分为优秀、

合格、撤项三类。课题组需于 2026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交以下结题材

料：

（1）《结题验收申请书》（纸质版一式两份）。打印一式两份，

签字后由学校对照《立项申报表》进行初审验收并盖章。

（2）《课题研究报告》（纸质版一式两份），5000 字以上，内

容包括：①课题提出的背景、目的和意义；②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③课题研究采取的方法与具体措施；④课题进程或阶段说明；⑤研究

的结果、结论及其取得的社会效益；⑥课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

的研究设想等；⑦附录（参考文献等）。

（3）课题其他研究成果复印件（一式两份）。论文类成果必须

为已经正式发表的作品或市级以上获奖作品及证书；专著、教材类成

果，已出版的提交书籍封面及目录复印件，未出版的提交完整书稿；

数字、网络类成果需提供音频、视频、网址等。如成果较多可提供电

子版装入 U盘。




